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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罪 【题目】 王新生、赵红钦为骗取保险金放火案 【案情】

被告人：王新生，又名王老五，男，29岁，河南省嵩县人，

汉族，高中文化，原系嵩县汽车站合同制工人，住嵩县何村

乡北坡村六组。1998年12月9日被逮捕。 被告人：赵红钦，男

，26岁，河南省嵩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嵩县何

村乡北坡村一组。1998年12月9日被逮捕。 1998年5月份的一

天，被告人王新生为骗取保险金与被告人赵红钦预谋：由赵

将王承包嵩县汽车站的豫C-19222号客车烧掉（客车所有权、

投保人均为汽车站），事后付给赵1500元酬金。后王新生先

付给赵红钦20元。1998年6月4日凌晨3时左右，赵红钦携带汽

油及点火装置到嵩县汽车站，将王新生停放在车站院内的

豫C-19222号客车烧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4400元。当时车

站内停有其他车辆10余辆，燃烧地点距家属楼16米，距加油

站25米，距气象站7米。事后，王新生又付给赵红钦酬金1500

元。中保财产公司嵩县支公司当时未能查明起火原因，遂向

投保人嵩县汽车站支付赔偿款34400元。案发后，嵩县汽车站

又将该款返还保险公司。 【审判】河南省嵩县人民检察院

于1999年4月9日以被告人王新生、赵红钦犯放火罪向嵩县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王新生辩称，自己没有教唆他人犯

罪，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所烧车辆是自己的，应

从轻处罚。被告人赵红钦及其辩护人辩称，控方定性不准，

本案应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赵红钦是从犯，应从轻处罚



。 嵩县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新生、赵红

钦共同预谋并由赵红钦在公共场所实施放火，足以使公共安

全处于危险状态，且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放

火罪。嵩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两被告人犯放火罪事实清楚，定

性准确，应予认定。被告人赵红钦的辩护人辩解控方定性不

准，本案应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以及两被告人均辩解自

己系从犯，理由均不足，不予支持。被告人赵红钦所得的酬

金1520元系非法所得，依法应予没收。据此，该院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1999年5

月20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新生犯放火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二、被告人赵红钦犯放火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三、被告人赵红钦非法所

得152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王新生、赵

红钦均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评析】本

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王新生、赵红钦的行为如何定性，有

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放火罪

，理由是：从王新生、赵红钦放火焚烧的对象及其所处环境

看，当时是在停有十余辆汽车的汽车站内，明显属于公共场

所，在其燃烧地点25米以内，有家属楼、办公楼、加油站等

建筑物，在这种场合实施放火行为，将可能引起不特定范围

内重大公私财产被毁的严重后果，同时还有可能危及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其放火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应是公

共安全。其次，被告人在客观方面实施了使用引火物点燃侵

害对象、制造火灾的放火行为。放火罪属于危险犯，尽管被

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周围公共财物燃烧和人身伤亡的严



重后果，但并不影响放火罪的构成。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具有

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性，即应视为既遂。再次，就被告人的

主观方面来说，其放火行为明显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尽管

其犯罪动机是为了骗取保险金，但其主观方面的故意是不言

而喻的。这些都符合放火罪的构成条件，故应按放火罪定罪

量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保险诈骗罪。理

由是： 保险诈骗罪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

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

，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为。首先，本案中

，被告人犯罪的直接动因和根本目的是为了骗取保险金，其

侵犯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物即保险金，而不是公私财物。被告

人实施的放火行为只是为达到骗取保险金这个非法目的而采

取的一种手段。其次，就其侵犯的客体来看，被告人是利用

保险业管理或制度上的一些漏洞进行诈骗犯罪，严重干扰了

保险业的正常秩序，侵犯了国家的保险制度和公共财产的所

有权。再次，就犯罪的客观方面来分析，被告人在并未发生

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故意人为地制造保险标的出险的保险事

故，造成财产损失，以骗取保险金。这种行为正与我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保险诈骗罪）第一款第（四）项“投保人

、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规定相吻合。上述这些均符合保险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

故应以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既构

成放火罪又为成保险诈骗罪（理由如上），但在处罚原则上

又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以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

。理由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第四

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



的规定处罚。”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恰属一百九十八条第

一款第四项的内容，同时又构成放火罪，根据上述规定，理

应以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

被告人的行为同时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但它是出于同

一个犯意（即骗取保险金），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即放火）

，只是其犯罪方法或手段触犯了另一罪名，这在刑法理论上

属于牵连犯。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应当“从一重罪处断

”，即应以放火罪一个罪名进行处罚。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

，即被告人的行为只构成放火罪，而不构成保险诈骗罪。本

案中，尽管被告人的行为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所侵犯的

客体都比较符合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被告人不具备保

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

罪主体一般有三：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谓投保

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支付

保险费的人。本案中，符合这一规定且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

合同的是嵩县汽车站，王新生显然不是投保人。所谓被保险

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的人。本案中的被保险人仍是嵩县汽车站（合同中已载明）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的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它只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而本

案属于财产保险。此外，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四款的

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

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

犯论处。”本案中的被告人显然也不符合这款规定的主体身

份。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

其以放火骗取保险金的做法其实是对保险合同的一种误解，



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只能以放火罪定罪量刑。本案被告人

王新生只是嵩山汽车站一辆客车的承包人，并非该客车的投

保人，但他却勾结并教唆被告人赵红钦把他所承包的客车烧

掉，想以此来骗取保险金，这显然是对保险合同的误解。 正

因为王新生、赵红钦都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所以

其放火行为只构成放火罪而不同时构成保险诈骗罪。 但在讨

论对被告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罚时，有一种意见认为，“虽

然被告人的行为同时构成放火罪和保险诈骗罪，但它是出于

同一个犯意（即骗取保险金），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即放火

），只是其犯罪方法或手段触犯了另一罪名，这在刑法理论

上属于牵连犯。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应当‘从一重处断

’，即应以放火罪一个罪名进行处罚。”对于这种意见有必

要加以探讨和澄清。 首先，这种意见忽略了被告人不具备保

险诈骗罪的主体资格，因而其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前已

论及，兹不赘述。 其次，这种意见混淆了牵连犯与想象竞合

犯的界限。所谓牵连犯，是指为犯一罪而其方法行为或结果

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一种犯罪。对于牵连犯来说，其犯罪

的目的只是一个，但实施了两个以上可以独立成罪的行为，

即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这两个

以上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并且触犯了不同的罪名

。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这个行为又同时触犯

了两个以上不同的罪名，即一行为触犯数罪名，那就是想象

竞合犯而非牵连犯。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犯罪目的是骗取

保险金，但他们只实施了放火烧毁客车这一个行为，并未实

施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只是这个放火烧毁客车的行为具有双

重的性质，触犯了两个罪名，即对于诈骗保险金而言，它是



预备行为（为诈骗保险金制造条件），构成预备犯，而行为

本身又构成放火罪。一行为触犯放火罪和诈骗保险金罪两个

罪名，完全符合想象竟合犯的特征。只有被告人在放火烧毁

客车之后，又向保险公司索赔，前者是方法行为，后者是目

的行为，两者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触犯了两个不同的罪名，

那才真正属于牵连犯。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由于被告人

并非客车的投保人，只是出于对保险合同的误解才将客车烧

毁，事实上也不可能向保险公司索赔。总之，被告人只实施

了一个犯罪行为，谈不上牵连犯。 最后，这种意见没有注意

法律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牵连犯，但在刑法

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也都普遍认可。从刑法理论上说，对牵

连犯的处罚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中的重罪论罪

并处以重罪之刑，不实行数罪并罚。但这只是一般原则，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说，对某些牵连犯法律明文规定

要数罪并罚的，还是应当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刑法第一百九

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在适用法律

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